
同 心 協 力 ， 促 進 卓 越 海 事 服 務  

海 事 處 佈 告 2009 年 第 49 號  
（ 海 事 工 程 ）  

 
龍 鼓 水 道 海 底 管 道 敷 設 及 回 填 工 程  

 

 
 由 即 時 開 始 ， 龍 鼓 水 道 內 有 望 后 石 至 沙 洲 的 海 底 管 道 敷 設 工 程 進

行 ， 為 期 約 六 個 月 。 工 程 會 沿 (A)至 (H)位 置 所 示 路 線 和 在 施 工 區 1 及 2 內

進 行 ， 該 等 位 置 和 施 工 區 的 坐 標 詳 載 於 附附 件件 。  

 
2.  工 程 包 括 在 已 掘 好 的 望 后 石 至 沙 洲 海 底 坑 道 內 敷 設 兩 條 管 道 ， 然 後

回 填 坑 道 。 管 道 敷 設 躉 船 移 往 施 工 區 2 後 ， 回 填 工 程 便 會 展 開 。  

 
管 道 敷 設 工 程  

 
3.  海 底 管 道 敷 設 工 程 由 一 艘 管 道 敷 設 躉 船 進 行 ， 輔 以 兩 艘 駁 船 、 兩 艘

拖 船 和 四 艘 機 動 護 衞 船 。 管 道 敷 設 躉 船 四 周 設 立 工 作 區 如 下 ：  

躉 船 在 (A)至 (B)位 置 之 間 施 工 時 ， 躉 船 四 周 1 000 米 乘 600 米 的 範

圍 劃 為 工 作 區 ；  

躉 船 在 (B)至 (E)位 置 之 間 施 工 時 ， 躉 船 四 周 1 000 米 乘 800 米 的 範

圍 劃 為 工 作 區 ；  

躉 船 在 施 工 區 1 內 施 工 時 ， 躉 船 四 周 250 米 乘 150 米 的 範 圍 劃 為 工

作 區 ； 以 及  

躉 船 在 施 工 區 2 內 施 工 時 ， 躉 船 四 周 350 米 乘 300 米 的 範 圍 劃 為 工

作 區 。  

 
回 填 工 程  

 
4.  回 填 工 程 由 一 艘 堆 石 躉 船 進 行 ， 輔 以 兩 艘 駁 船 、 兩 艘 拖 船 和 四 艘 機

動 護 衞 船 。 回 填 工 程 會 在 施 工 區 1 展 開 ， 然 後 沿 (A)至 (H)位 置 所 示 路 線 進

行 。 堆 石 躉 船 四 周 200 米 乘 200 米 的 範 圍 劃 為 工 作 區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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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上 述 工 程 所 用 的 船 隻 數 目 不 時 有 變 ， 以 配 合 工 程 所 需 。 在 管 道 敷 設

躉 船 和 堆 石 躉 船 拋 出 船 錨 之 處 ， 均 會 放 置 裝 有 黃 色 閃 燈 的 黃 色 標 誌 浮 泡 ，

以 標 示 船 錨 的 位 置 。 此 外 ， 管 道 敷 設 躉 船 的 錨 固 索 會 繫 上 裝 有 白 色 閃 燈 的

橙 色 標 誌 浮 泡 ， 以 標 示 水 深 約 五 米 之 處 。  

 
6.  工 程 會 全 日 24 小 時 進 行 。  

 
7.  管 道 敷 設 工 程 在 (A)至 (B)位 置 之 間 進 行 時 ， 會 限 制 吃 水 達 15 米 或 以

上 的 船 隻 駛 過 龍 鼓 水 道 。 限 制 會 分 兩 個 時 段 實 施 ， 每 個 時 段 為 時 約 12 小

時 。 船 隻 代 理 人 在 預 約 領 港 員 時 ， 會 獲 告 知 實 施 限 制 的 確 實 時 間 。  

 
8.  此 項 工 程 所 用 的 船 隻 ， 將 會 展 示 國 際 和 本 地 規 例 所 訂 明 的 信 號 。  

 
9.  上 述 工 程 進 行 期 間 ， 潛 水 作 業 會 不 時 進 行 。 凡 在 附 近 水 域 航 行 的 船

隻 ， 務 須 謹 慎 駕 駛 ， 切 記 有 潛 水 員 在 管 道 敷 設 躉 船 和 堆 石 躉 船 四 周 工 作 ，

要 以 慢 速 遠 離 躉 船 行 駛 。  

 
10. 本 佈 告 附 有 海 底 管 道 路 線 及 施 工 區 位 置 示 意 圖 。  

 
11. 本 佈 告 取 代 海 事 處 佈 告 2009 年 第 25 號 ， 並 須 與 海 事 處 佈 告

2009 年 第 26 及 41 號 一 併 閱 讀 。  

 

 

 

 

 
 海 事 處 處 長 譚 百 樂  

 

 

 
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政 府 海 事 處  

2009 年 4 月 9 日  

檔 號 ： L/M 132/08(2) in PA/S 909/21/4/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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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 道 路 線  

此 路 線 以 直 線 連 接 下 列 坐 標 （ WGS 84 基 準 ） 而 成 ：  

(A) 22°  22.022'N 113°  55.532'E 

(B) 22°  21.442'N 113°  54.690'E 

(C) 22°  21.313'N 113°  54.503'E 

(D) 22°  21.182'N 113°  54.313'E 

(E) 22°  21.154'N 113°  53.847'E 

(F) 22°  21.140'N 113°  53.597'E 

(G) 22°  21.243'N 113°  53.517'E 

(H) 22°  21.206'N 113°  53.383'E 

 
施 工 區 1：  

此 區 以 直 線 連 接 下 列 坐 標 （ WGS 84 基 準 ） 與 毗 鄰 海 岸 線 而 成 ：  

(I)  22°  21.948'N 113°  55.633'E 

(J) 22°  21.896'N 113°  55.641'E 

(K) 22°  21.757'N 113°  55.830'E 

(L) 22°  21.629'N 113°  55.722'E 

(M) 22°  21.795'N 113°  55.495'E 

(N) 22°  22.008'N 113°  55.464'E 

(O) 22°  22.048'N 113°  55.498'E 

 
施 工 區 2：  

此 區 以 直 線 連 接 下 列 坐 標 （ WGS 84 基 準 ） 而 成 ：  

(P) 22°  20.884'N 113°  53.865'E 

(Q) 22°  20.862'N 113°  53.493'E 

(R) 22°  21.466'N 113°  53.300'E 

(S) 22°  21.541'N 113°  53.579'E 

(T) 22°  21.425'N 113°  53.829'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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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rawing Attached to Marine Department Notice No. 49 of 200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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